蓋恩夫人傳略

俞成華

前　言
　　大概是在一九三二年，讀過一次蓋恩夫人的自傳；那時並不覺得怎樣，可是在後來愈過愈想要再讀一次，因為在裡面覺得：如果要作一個最愛神的人，徹底的行 神的旨意，要有完全的奉獻，並盼望有一個絕對無己的生命，就非全心傾向十字架不可。神也給我知道，十字架是討神喜悅惟一的道路；所以我的心，一直愛慕她的 生命，－－經過十字架的生命。

　　後來有一位弟兄對我說：「除開聖經之外，我再也沒有看見第二本書比蓋恩夫人的自傳更屬靈的。」這句話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，後來一直想要買這書，可是 這書已經成了稀罕的古董，是最不容易購置的。（從前那本已經失去。）為著要得這本書，曾跑過不少的舊書舖子，也託過不少的人代購，結果只能找到褐繙先生替 她寫的傳記，而找不到她自己寫的自傳。現在看見人的辦法完了，就將這事交託神，問神要。經過了不少的禱告和多日的儆醒，好容易在去年三、四月間，在一位西 國弟兄家裡，看到一本馨香的沒藥。（這是蓋恩夫人自傳節譯本），看了之後，心裡十分喜樂，就有意將它完全譯成漢文。一面託一位弟兄用打字機打成數分，一面 按該書出版的地址，寫信去買了十本。後來就開始繙譯，直到現在蒙主的恩典，已經譯成漢文問世了。

　　此書的內容，比原本簡略一些，但其中的精華，仍然存在。神藉這書，曾祝福了不少愛祂的人，興起了多人傾向十字架。蓋恩 夫人的經歷，是少有人能經歷的。也少有人肯經歷的。她的一生，是一部痛苦逼迫的史記。她所忍受的一切，都是因為愛神的緣故。不只仇敵害她，朋友藐視她，甚 至屬靈的人，愛神的人，也因為不懂她的緣故，（曲高和寡），離棄她。有時候連她自己也和神站在一邊，反對自己，定自己為有罪。其實她的愛神，是自古罕有 的；她的施捨是人所難能的；她的聖潔是「寧可揀選地獄，而不願犯罪的。」（她並不是怕罪的刑罰而恨罪，乃是恨罪這件東西所以恨罪，這真是表明她有神的那種 聖潔。）她的良心潔淨到一個地步，就是自己所行合法的事，人看為美好的事，幫助人救濟人的事，若是出於自己，或出於天然的，她都定罪。她的思想、言語、行 為，若是出於自己，就拒絕。若出於神，就說是神作的，歸榮耀於神。她學習到除神之外，沒有揀選。除神之外，無所愛慕。她向己有絕對的死。向神有完全的活。 在她裡面已經沒有懼怕。在她裡面也沒有自愛。她雖然出身於貴族，但世界沒有一件事太卑微，是她所不肯行的。可是她對於真理卻一點都不肯調和，也不能妥協。

　　她已經被神帶到絕對無己的地步，己的生命，已被神對付到一個粉碎的地步。拆毀到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了。現在在她裡 面，完全是出於神的了。所以她一點也無疑的說：「現在活著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。」她的意志與神的旨意，有完全的聯合，好像主耶穌當初在世時一 樣。一行出來，就是神的旨意，因為她已經失去了她的「自己」在神的裡面，好像一滴水失去在大海裡一般。

　　她被人逼害、侮辱、藐視、冤枉、辱罵、監禁，種種的苦害，都是逆來順受，並不怨天尤人，反而說這是神許可的，是神用的杖，不但不恨仇敵，反而滿心的愛他們，替他們禱告。

　　她被神剝奪，不只屬世的東西都失去，甚至屬靈美好的恩賜也都失去了。並且她曾經歷了主在十字架上被神棄絕的經歷。雖然 極其痛苦，可是結果得著了一個最寶貝的東西－－就是神的自己，充滿了神的自己。她能說，從前多年的苦楚，若比起現在在神裡面一刻的快樂，好像鴻毛之比泰山 了。

　　她的心極其單純，像小孩子一樣。只有一個愛神的心，此心極其堅強，正是「海枯石爛，此心不渝」。要她下地獄恐怕還容 易，而不能叫她不愛神。她和神的交通，是不斷的，就是夢中也繼續著為著神的緣故，甘心忍受最苦的十字架。只要是神所許可的，就任何的十字架，都能受，不只 不退避，反而能歡迎。

　　她一生的經歷，幾乎都是十字架，各樣的十字架都經歷過。因為她愛神，所以也渴慕神所給的十字架。（不愛十字架，而想愛神是不可能的的。）神也照她的心願，用又苦又重的十字架來煉淨她。

　　她是經過神雕刻最深的人，也是被神修理最潔淨的人。她真是神恩典的神蹟，神奇愛的標本。難怪有人說她生命的經歷，或許 要超過使徒的經歷。在她的身上，或許已經應驗了約翰第十四章十二節的話了，「要作比這更大的事」。哦，何等的奇妙！只要人肯將自己一點不留的獻上，絕對順 服神的旨意，就要在他或她身上，活出神的基督來。但願一切的榮耀歸給神！阿們。

禱　告

　　哦，親愛的父，我將這本小書奉獻在你的面前。求你吹氣在這書上，叫每一個讀者得到你的祝福。求你在我們的裡面，創造出一個愛你的心，肯傾向卑微羞辱的 十字架。哦，阿爸父，惟有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你所揀選最好的道路，也是進入榮耀惟一的道路。父阿，不讓我們因苦難而灰心。興起人來，興起不顧一切而愛你的人 來。給我們能力，叫我們肯捨棄從前所不肯捨棄的東西；能放下從前所不能放下的東西。父阿，讓我們有絕對的順服，完全的奉獻，失去我們的「自己」在你的裡 面。真願意你在我們裡面作王，完全掌權。再也不讓我們和你相爭，和你講理。哦，父神，賜我們能忍受無理的批評，不法的待遇，同時又能愛那些不可愛的人。父 阿，我們承認憑著自己這一些一點都沒有，願意你因著恩典賜給我們，好叫你能因著我們得榮耀。奉你兒子我主耶穌的名。阿們。

　　的一個詞叫作懶惰，是我失敗一半的原因。我心中十分明白，我絕對不要被打敗，那一整天我都是得勝的。這就是我學到的功 課，……當你覺得軟弱，不能將自己從罪的權勢中釋放出來的時候－－就起身唱一首歌，或者對敵人堅決地大聲反抗，然後便捲起衣袖，用心學習僳僳文。沒有這種 精神就會帶來失敗。教訓是要：

　　尋找神在禱告和工作間的平衡

　　是啊，我們基督徒永遠不須被征服！如果別的武器都不管用，有一件武器是始終有效的，……我們失敗一定有個原因，不應該因為難以解釋就含混過去，要藉聖靈的幫助，找出那個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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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恩夫人閨名「琪安.瑪麗.布爾德勒.莫特」，1648年四月十三日生於法國芒特基斯。她的母親不擅於教管孩子，加上小時候體弱常常患病，所以缺乏愛的享受是她童年的最大遺憾。她的父親倒是比較慈愛，很喜愛她，所以把她交託給一個女修院長照管，後來更送她去別的修院受教育。童年的不快，使得她藉屬靈書籍尋求安慰，從這些書中她學會禱告生活。

　　十六歲時她嫁給二十二歲的富家子蓋恩（Jacques Guyon），琪安．瑪麗很高興，以為從此可以脫離母親的虐待；令她失望的是她的期待只得到婆婆的敵視而已。在新家庭中，她感到無限的孤單，丈夫的疾病、經濟的損失，她自己的重病、母親的過世接連而來。在諸般的苦難當中，她漸漸地渴慕屬靈的安慰，她也得到當時法國屬靈指引者的協助，追求與神聯合，過著刻苦己身的生活。

　　二十三歲的那一年，她患了天花，更不幸的是，她的小兒子也死了（她生了四個兒子），後來那已斷恩情的丈夫也死了，她著實成了窮苦的寡婦，她的美貌也因天花兒破壞了，她的苦難達到極處。

　　一六八○年前後，歐洲新的屬靈運動伸延到法國巴黎，蓋恩夫人便開始她偉大的屬靈改革工作，並因為政治因素產生的宗教迫害，她終被下到監獄八個月。之後，她又屢遭監獄的苦難，都是因為她熱切擁戴的奧秘派運動所致。在十年的牢獄生活中，她寫了一本自傳《馨香的沒藥》，還有其他的著作，如《蓋恩夫人的信》、《簡易祈禱法》、《由死亡得生命》、《與神聯合》、《靈命的歷境與危機》．．．都對聖徒有很重要的屬靈供應。

　　她正像初代教會的殉道者一樣，把牢獄作為親近神的地方。在長期的艱困中，她難免也有靈裏枯乾的經歷，但感謝神！她從神得到一切的安慰，補滿她四十年以來所受的折磨。自巴西爾釋放出來的十五年中，她退隱羅斯，以終晚年。

　　她在世六十九年，從不因婆婆的責罵發怨言；丈夫的愛情雖已斷絕，在他臨死前她也一樣的敬重他；自己雖窮困，仍慷慨捐助比她更有需要的人。在她的晚年，幾乎完全耗在慈善工作上，她的生命正如她所寫的：「這一根蠟燭自己永遠不會發亮的，除非神去點燃它。」

最大的上算
蓋恩夫人
　　蓋恩夫人被人誣告，告到國王那裏。但她不為自己懇求別人幫助，她只仰望神，並不倚賴人。她說，使亞伯蘭富足的是神（創十四23），失去一切而得著神，是她最大的「上算」，失去神而得著一切，是她最痛苦的損失。她愈受苦，神愈賜她大恩。

